
 

連江縣     好孕連連-孕婦營養補助申請表 

 

申請人 

(孕婦本人) 
 申請日期    年    月   日 

出生年月日  
身分證字號/ 

居留證號 
 

預產期  
本次懷孕胎

次 
 

申請人 

(孕婦本人) 

戶籍住址 

 

聯絡電話 

 
申請人 

(孕婦本人) 

聯絡地址 

 

申請人配偶 

戶籍住址 
  

檢附證件： 

□印(寫)有申請人姓名之孕婦健康手冊(媽媽手冊)封面影本。 

□孕婦健康手冊(媽媽手冊)內頁產檢紀錄表影本。 

□申請人(孕婦本人)臺灣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。 

□申請人夫妻雙方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(應記載詳細記事)或居留證影本(如申請人(孕婦本人)設籍

於本縣則配偶免附)。 

*以郵寄申辦者，信封需繕寫寄件人姓名、地址、聯絡電話及註記孕婦營養補助申請字樣；為避免文件於郵寄

過程中遺失，建議以掛號/快遞方式寄送。(倘以平信寄送，申請人將自負郵寄遺失之風險。) 

*連江縣南竿鄉公所-民政課地址：209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 132 號 

*連江縣北竿鄉公所-民政課地址：210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 258 號 

*連江縣莒光鄉公所-民政課地址：211 連江縣莒光鄉青帆村 74 之 2號 

*連江縣東引鄉公所-民政課地址：212連江縣東引鄉中柳村 121 號 

附註：以下雙線框內由鄉公所及主管機關複審。 

鄉公所

初審結

果 

□符合補助。 

□不符合補助。 

承辦人： 

連江縣

政府複

審結果 

□符合補助。 

□不符合補助。 

承辦人： 



 

領 
 
 
 
據 

茲收到連江縣政府辦理孕婦營養補助  

       年    月至    月之補助，合計新臺幣           元整  

此致  

連江縣政府 
 
具領人簽名或蓋章(私章)：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具領人地址:  
 
具領人  局號：              帳號：  

      *具領人為申請人(孕婦本人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領據請檢附消費明細表 

連江縣縣民好孕連連-孕婦營養補助消費明細表 

 孕婦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消費 
日期 

品  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廠商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表格如有不足，請自行增加 

※ 每人每季最高補助 4,500 元。 

本人申請   年  月~  月月孕婦營養補助，並確認本次申請之月份及金額無誤。 
*以郵寄申辦者，信封需繕寫寄件人姓名、地址、聯絡電話及註記孕婦營養補助申請字樣；為避免文件於郵寄過

程中遺失，建議以掛號/快遞方式寄送。(倘以平信寄送，申請人將自負郵寄遺失之風險。)   

申請(填表)人：              （親筆簽名或蓋章）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粘  貼  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請 在 此 浮 貼 單 據 (如有不足，可黏貼於背面) 

*如使用免用統一發票收據，請注意： 

1.收據抬頭為購買人 (申請人)。 

2.購買人請廠商詳細填寫明確各項品名(勿填水果、食材、肉品等)、數量(勿填一批)、單價。 

3.收據內需有廠商統一編號。 

4.如有修改請於修正處加蓋店家負責人印章。 

*如使用電子式發票，請注意： 

1.熱感應紙發票屬無法長時間保存，請務必謄寫發票號碼及簽購買人姓名於空白處。 

2.買受人須為申請人(孕婦本人)。 

3.發票品項須與以上補助消費明細表相同，如內容為代碼或僅消費金額，請務必提供明細。 

*如電子發票存入載具，請注意： 

請自行下載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，作為支出憑證，且須當事人簽章以示負責。 

*如有以上缺失且無法於通知後 7日內補正，該收據/發票內容即作廢並不予以補助。 



 

連江縣政府辦理好孕連連-孕婦營養補助作業要點 
中華民國一○四年一月十六日福建省連江縣政府連民社字第一

○四○○○一四七二號函頒行 

中華民國一○四年一二月三十日福建省連江縣政府連民社字第

一○四○○○一四七二號函修正第二點、第三點、第四點、第

五點、第六點、第七點，第七點(二)，刪除第九點自一○六年

七月一日起生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目的：連江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縣)為配合推行人口政策方案，提高本縣人口出生率，

鼓勵婦女生育，並在懷孕期間給予營養品補助減輕婦女生育之經濟負擔，以達政府

對婦女最溫馨的關懷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補助對象及條件：孕婦或配偶之一方必須設籍本縣滿 1 年以上且累計設籍滿 5 年，

所稱設籍本縣 1年以上，指由申請日向前推算連續設籍本縣 1 年以上，並自當月起

提出申請。申請人懷孕後並取得孕婦健康手冊(媽媽手冊)時，依作業要點申請營養

補助。但本要點修正生效前已核定者，仍依核定時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三、補助標準：自申請審核通過後以申請日之次月起至分娩次月起向後推算 3個月，每

月補助營養費用 1,500 元（可一次或分次購置 1 季受補助之品項，每季最高補助

4,500 元），若購買經費未達補助額度時即以實際支付金額補助之。 

四、本補助採申請制，請於取得孕婦健康手冊(媽媽手冊)後提出申請，申請審核通過後

以申請日之次月為發放補助月份，並於每年 4月 10 日、7月 10 日、10 月 10 日、12

月 10 日前檢附購買營養品之憑證（收據或發票）黏貼於領據內(附件 2)向連江縣政

府(以下簡稱本府)提出申請，以 3 個月(1 季)請款為原則，經費審核通過後逕行撥

款給申請人，逾期視為放棄權益。 

五、申請本要點之補助者應檢附下列資料向本府提出申請。 

 （一）「連江縣好孕連連-孕婦營養補助」申請表（如附件 1）。 

 （二）印(寫)有申請人姓名之孕婦健康手冊(媽媽手冊)封面影本及產檢紀錄表影本各 1

份。 

 （三）申請人臺灣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（供入帳用）。 

 （四）申請人夫妻雙方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(應記載詳細記事)或居留證影本(如申請人

(孕婦本人)設籍於本縣，配偶可免附證件四)。 

六、補助期間如有不符資格或補助原因消失、異動之事實發生，申請人應於 1個月內主

動告知本府辦理異動，並自次月起停止補助。 

七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府得視情節輕重，撤銷或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廢止原核准處

分之全部或一部，並追回已撥付本津貼之全部或一部： 



 （一）以詐欺、提供不實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津貼。 

 （二）隱匿或拒絕提供本府所要求之資料。 

 （三）不符申領資格而領取津貼。 

 （四）本津貼未實際用於照顧之孕產婦。 

八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公益彩券盈餘基金預算項下支應。 


